瓦房店市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机制，明确应急工作程序，及时、有效地处置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危害，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渔区社会和谐稳定。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农业部农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调查处理程序规定》、《渔业水域污染事故信息报告及应急处理工作规范》、《辽宁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试行）》、《辽宁省海洋渔业安全管理条例》、《大连市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瓦房店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制定本预案。

1.3  事件分级

根据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以及政治和社会影响程度，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一般（Ⅳ级）。

1.3.1  Ⅰ级

一次死亡（失踪）30人以上（含本数，下同）的，或危及50人及以上生命安全的，或造成人民币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或具有特别严重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

1.3.2  Ⅱ级

一次死亡（失踪）10人及以上、30人以下（不含本数，下同），或危及30人及以上、50人以下生命安全的，或造成人民币5000万元以上、一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或具有重大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

1.3.3  Ⅲ级

一次死亡（失踪）3人及以上、10人以下的，或危及10人及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重伤的，或造成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或具有较大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

1.3.4  Ⅳ级

一次死亡（失踪）3人以下的，或危及10人以下重伤的，或造成人民币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或具有一定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

1.4  预警信息级别

根据渔业船舶海上作业的特点，气象条件的影响程度等，将预警信息的风险等级分为四级：

1.4.1  特大风险信息（Ⅰ级）

热带气旋、风暴潮、海啸等天气在24小时内造成海上风力10级及以上；雾、雪、暴风雨等造成能见度不足100m的信息；

1.4.2  重大风险信息（Ⅱ级）

热带气旋、风暴潮、海啸等天气在48小时内造成海上风力10级及以上；雾、雪、暴风雨等造成能见度不足500m的信息；

1.4.3  较大风险信息（Ⅲ级）

热带气旋、风暴潮、海啸等天气造成海上风力8-9级及以上；雾、雪、暴风雨等造成能见度不足800m的信息；

1.4.4  一般风险信息（Ⅳ级）

海上风力7级及以上；雾、雪、暴风雨等造成能见度不足1000m的信息；

1.5  适用范围

1.5.1  瓦房店市管辖海域或我市渔船在其他海域发生的Ⅳ级以上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

1.5.2  发生在瓦房店市管辖海域以外，由大连市渔业安全管理委员会指定由瓦房店市协调或参与的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

1.6  工作原则

1.6.1  以人为本，预防为主

切实履行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把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坚持预防为主，防控结合，最大限度地减少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6.2  政府领导，统一指挥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负责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按照预案规定，及时有效做好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有关工作。

1.6.3  属地为主，分级负责

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以属地为主。同时，根据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的区域、性质、危害以及影响程度，实行分级负责、分级处置、分级响应。

1.6.4  快速反应，协同应对

建立以专业救援力量为主、以渔业救援力量为辅的应急救援队伍，充分动员和发挥渔业乡镇、村社、企事业单位和渔民组织的作用，形成统一指挥、协调有序、反应灵敏、功能齐全、运转高效的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

2  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2.1  组织指挥体系

2.1.1  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组织指挥体系由瓦房店市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应急领导小组）、应急办公室、专家组、应急救援力量组成。

2.1.2  应急领导小组由主管副市长任组长，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市应急管理局局长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由市农业农村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边防大队）、气象局、卫生健康局、财政局、交通运输局、民政局、沿海各乡镇人民政府组成。（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名单详见附件1）。

应急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由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兼任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分管副局长任副主任，成员由渔港监督、渔政管理所、船舶检验站、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市农业农村局属科室负责人、沿海各乡镇渔业助理组成。（应急办公室成员名单详见附件2）。

各沿海乡镇依照职责和本预案规定，在本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成立乡镇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和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本地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2.1.3  应急救援力量主要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渔业应急救援力量和其他社会应急救援力量组成。

2.2  职责

2.2.1  应急领导小组

（1）负责组织领导辖区内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或根据上级指示，指导处置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

（2）负责协助相关部门做好渔业水域危险品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3）研究解决应急处置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4）协调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有关工作并及时通报有关情况；

（5）根据职责与有关部门共同做好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理工作；

（6）决定表彰和奖励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等事宜。

2.2.2  组长、副组长

（1）组长

负责批准本预案的启动与终止；负责决策处置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人力资源配备、装备器材配置、应急救援队伍调动等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救援相关工作；批准对外发布事故信息。

（2）副组长

协助组长完成事故应急救援指挥、协调工作，或受组长委托代替组长完成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领导工作。

2.2.3  应急办公室

（1）承担应急领导小组日常管理工作；负责本预案的编制、修订和备案工作；负责组建并管理专家组；受理、收集并跟踪掌握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信息，及时向领导小组和上级报告有关情况；

（2）负责具体落实领导小组的决策和部署，协调、组织开展应急救援相关工作；

（3）协调专业应急救援力量，指挥渔业应急救援力量和其他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及时处置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

（4）整合应急资源，适时调整处置方案，指导落实处置措施，力求最佳处置效果；

（5）组织、协调、配合做好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的相关调查工作，并提供行业技术支持；

（6）会同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大连市海事局、北海救助局大连基地和北海救助第一飞行大队，共建渔业海上抢险救助联动机制。

2.2.4  应急救援力量职责

（1）服从应急办公室的协调、指挥，及时出动参加应急行动；

（2）参加应急行动时，保持与应急办公室联系，及时报告应急救援的进展情况；

（3）应急行动结束后，根据应急办公室的要求提交总结报告；

（4）参加应急办公室组织的应急演练。

2.2.5  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1）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开展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监测、趋势性预测分析、事件评估、日常海洋观测预报工作及组织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负责本预案的修订；

（2）市应急管理局：指导协调市农业农村局做好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按统一口径做好突发事件信息归口上报工作；

（4）市气象局：负责开展对海洋自然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预警，并及时向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通报海洋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警信息；

（5）市财政局：负责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资金筹措并监督使用；

（6）市卫生健康局：负责应急医疗救护保障，救治因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造成的伤病员救治，做好灾后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

（7）市公安局（公安边防大队）：负责维护沿海乡镇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期间社会治安秩序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8）市交通运输局：保障抢险救援公路畅通；组织车辆做好抢险物资运输和人员转移工作；

（9）市民政局：负责灾民安置和灾后困难群众的生活救助；

（10）沿海各乡镇人民政府

负责本辖区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具体应对工作，制定本辖区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定应对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的渔港、锚地和渔船航线，编制本辖区发生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时群众疏散转移方案，一并报瓦房店市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船只的储备和组织抢险救助志愿队伍工作。

2.2.6  专家组职责

应急领导小组下设应急处置专家组，为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论证和处置措施的制定提供技术支持。

3  预防与预警机制

3.1  预防机制

3.1.1  各级渔业主管部门应组织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高渔业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和船长的安全责任意识，引导和教育渔民遵纪守法、依法生产；

3.1.2  各级渔业主管部门应组织渔业船舶船员安全操作技能、涉外法规以及纠纷处理等方面的培训，增强渔民的安全意识、守法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3.1.3  各级渔业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渔业安全通信网络，引导渔业船舶编队（组）作业，提高渔民自救互救能力；

3.1.4  各级渔业主管应密切关注气象海况、周边形势、渔场作业秩序等相关信息与动态，对可能引发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的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并及时提出对策和建议；

3.1.5  各级渔业主管部门按照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监测监控体系，完善控制措施；明确重大危险源关键装置、重点部位的责任人或责任机构，并对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状况进行定期检查，及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3.2  预警机制

3.2.1  应急准备措施

加强应急响应机制的日常运行管理，不断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处置人员和渔业船舶船员的应急技能和应急知识培训，开展有针对性的演练，不断提高应对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的能力。

做好应对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保障工作，确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现场处置的应急设施、设备和必要的经费。

3.2.2  信息监测与报告

（1）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渔业应急值班制度，确保通信网络畅通，及时接收不同来源的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的信息；

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海上搜救机构、渔业系统内上传下达、事件当事渔业船舶求救以及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

（2）各级渔业主管部门应加强有关渔业船舶的跟踪监控，及时采取预警措施，必要时通知渔业船舶驶离或制止渔业船舶前往相关水域；

（3）各级渔业主管部门应及时向上级渔业主管部门、同级人民政府报告所掌握的气象海况、社情舆情、周边动态等预警信息。同时向辖区内的渔业船舶通报风险级别等相关预警信息，并采取相应措施避险。

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还应采取加强渔业生产安全管理，落实海上突发事件应急救援职责，定期检查应急物资配备和应急队伍培训情况，动员渔民购买保险等预防措施。

3.3  预警分级标准

根据事件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数量、受事件影响的范围等，将预警级别分为四级：

Ⅰ级（红色）预警：预判为特别重大事件及险情。

Ⅱ级（橙色）预警：预判为重大事件及险情。

Ⅲ级（黄色）预警：预判为较大事件及险情。

Ⅳ级（蓝色）预警：预判为一般事件及险情。

3.4  预警发布

预警信息的发布和调整，原则上Ⅲ级以上的预警，分别由农业部、省农业农村局、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应急领导小组组长签发，Ⅳ级由应急领导小组组长瓦房店市主管副市长签发。

预警信息的发布，由指定发言人利用市预警中心通过对讲机、电话、网络和各渔港的广播等快捷有效方式发布。

3.5  预警响应措施

各级渔业主管部门应严格执行渔业应急值班制度，确保通信网络畅通，及时接收、核实并传递各类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信息。所有近海作业渔船均应配备对讲机，到外海作业渔船应配备单边带。

建立健全应急办公室与乡镇，乡镇与渔业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渔业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与渔业船舶的通讯联系网络，完善信息收集、报送渠道，保证信息畅通。

3.6  解除预警程序

预警信息的解除，必须是在预判为各个级别的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及风险彻底消除或得到控制，经应急领导小组组长确认并批准，由指定的新闻发言人进行发布。

预警解除后，应及时通知相关渔业主管部门解除预警，恢复渔业船舶正常作业状态。

4  应急处置

4.1  应急预案启动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由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决定，启动本应急预案：

4.1.1  瓦房店市管辖海域或瓦房店籍渔船在其他海域发生的Ⅳ级以上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

4.1.2  发生在瓦房店市管辖海域以外，由大连市渔业安全委员会指定由瓦房店市协调或参与的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

4.2  信息报告

4.2.1  各级渔业主管部门接到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报告后，应立即核实相关情况，并在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的同时，按下列规定及时报告事件情况：

（1）特别重大事件、重大事件逐级上报至国务院；

（2）较大事件逐级上报辽宁省渔业主管部门；

（3）一般事件上报至大连市渔业主管部门，大连市渔业主管部门应抄报省级渔业主管部门。

（4）瓦房店市渔业主管部门接到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并在1小时内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后向大连市渔业主管部门报告。

各级渔业主管部门接报非本地管辖渔业船舶发生的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及时通报该船船籍港渔业主管部门，由其逐级上报，逐级报告的时间间隔不得超过2小时。必要时，有关渔业主管部门可以越级或跨海区上报。

因情况紧急或短时间内难以掌握事件详细情况时，应首先报告事件主要情况或已掌握的情况，其他情况待进一步核实后及时补报或续报。事件应急处置结束后，应及时报告全面情况。

4.2.2  信息报告内容

（1）突发事件性质（热带气旋、大风、大雾等气象灾害；海洋灾害；火灾；碰撞；触礁；搁浅；机械故障或伤残等）；

（2）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水域情况；

（3）当事船舶或设施名称、所有人或经营人名称及联络方式；

（4）当事船舶或设施的损坏程度、人员伤亡情况；

（5）当事船舶救生、通讯设备的配备情况及救助要求；

（6）当事各方的船位、航向、航速和船舶特征等；

（7）已采取的措施；

（8）需要上级部门协调的事项；

（9）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4.3  先期处置

4.3.1  接报后，及时核实相关信息并通报海上专业搜救机构，请其调派专业力量赶往救助；如果当事渔业船舶是港澳台、国外船舶，在救助的同时，要立即向大连市渔业船舶海上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

4.3.2  指导当事渔业船舶开展自救、互救；

4.3.3  协调事发水域附近作业渔业船舶参与救助；

4.3.4  组织具备适航条件的渔业执法船舶赶往事发水域参与救助；如果救助力量不足时，及时请求上级应急指挥部协调辽宁省海上搜救中心、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支援。

4.3.5  采取有效通信手段，保持与当时渔业船舶或附近渔业船舶的联系，及时了解并向有关方面通报现场情况。

4.3.6  若发生渔港水域危险化学品事故，根据有毒危险化学品泄漏、扩散的情况和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所影响的范围设立警戒区，并做好人员的疏散工作。

4.4  分级响应

4.4.1  响应分级

应急响应级别根据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的影响程度，分为四级。自高级到低级分别是：

Ⅰ级响应：应对特别重大事件及特大风险灾害的响应；

Ⅱ级响应：应对重大事件及重大风险灾害的响应；

Ⅲ级响应：应对较大事件及较大风险灾害的响应；

Ⅳ级响应：应对一般事件及一般风险灾害的响应。

发生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分别由农业部、省级、地（市）和县级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决定启动渔业船舶海上突发事件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响应。

发生Ⅰ级、Ⅱ级、Ⅲ级响应时，上一级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决定启动应急响应的，我市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应同步启动应急响应，并服从上级指挥。

我市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启动本级应急响应，由于能力和条件所限不能及时有效处置突发事件时，可请求上级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事件等级确定后，因事件发展导致事件等级发生变化的，应及时提升或降低事件响应级别。

4.4.2  响应程序

（1）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决定启动本级响应，应急领导小组和应急办公室有关成员到位；

（2）应急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分析事件发展态势，研究应急处置方案；

（3）应急领导小组决定并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协调、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4）应急领导小组适时会商有关部门，协调解决事件处置中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对外通报相关信息；

（5）应急办公室协调专业应急救援力量，组织渔业应急救援力量，及时处置渔业船舶海上突发事件；

（6）应急办公室适时组织有关专家对突发事件现状、发展趋势及可能后果进行评估，并向应急领导小组提出调整处置方案的建议；

（7）应急办公室跟踪关注事态发展，及时向应急领导小组报告相关信息。

4.5  指挥与协调

应急处置的指挥与协调，遵循属地化管理为主的原则，建立瓦房店市政府统一领导，市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协调指挥，各级渔业主管部门分工明确的应急处置体系。必要时，请求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应急领导小组，紧急调动其他应急处置队伍或物资支援应急处置工作。

4.6  信息发布

应急领导小组应指定新闻发言人对外发布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信息。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发生后，要根据有关规定和程序，及时发布准确、权威的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信息发布应遵守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及时准确的原则。信息发布的内容包括事件的时间、地点、性质、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已采取的处置措施及应急处置进展情况等。

信息发布的内容，必须经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审定，由指定的新闻发言人进行发布。

4.7  响应终止

下列情况，启动应急响应的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可以决定终止应急响应：

4.7.1  处置已成功或事件紧急情况已不复存在；

4.7.2  当事渔业人员或船舶的安全不再受到威胁；

4.7.3  失踪者生还的可能性已完全不存在；

4.7.4  渔业船舶救援力量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4.7.5  事件的危害已得到有效控制，不再有扩展、反复或加剧的可能。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5.1.1  当事渔业船舶船籍港所在地渔业主管部门应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发挥渔民组织的积极作用，做好当事渔民及其家属的安抚、疏导和稳定工作，帮助其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5.1.2  当事渔业船舶船籍港所在地渔业主管部门应跟踪事件后续处理情况，并按规定及时上报。

5.1.3  当事渔业船舶船籍港所在地渔业主管部门应协调渔业保险机构及时启动理赔工作程序，并协助当事人和保险机构对相关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进行评估、理赔。

5.2  调查与评估

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启动最高响应级别的应急领导小组应及时组织调查、评估。内容主要包括：

5.2.1  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5.2.2  事件造成的损失及影响；

5.2.3  处置措施的有效性；

5.2.4  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本预案修订和持续改进应急救援工作的建议。

5.3  恢复重建

应急终止以后，应急领导小组应及时通知相关渔业主管部门解除警戒与限制，恢复渔业船舶正常作业状态。

应急领导小组应指导当事渔业船舶及船籍港所在地渔业主管部门做好船舶的修复，尽快恢复渔业生产。

6  应急保障

6.1  人力资源保障

6.1.1  应急办公室应结合承担的应急职责和应急实际，强化渔业应急救援力量的培训和演练，不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

6.1.2  应急办公室应建立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专家名册，为应急处置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

6.1.3  应急办公室要加强与公安、消防、当地驻军之间的联系与协作，提高渔港水域事故处置能力。

6.2  财力保障

积极争取实施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所需经费，申请纳入市财政预算。沿海乡镇政府应按要求设立应对突发事件储备金，筹备和解决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所需资金。

6.3  物资保障

应急办公室、渔业企业、渔业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按规定配备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物资、装备。安排专人保管，建立物资台账。

6.4  医疗卫生保障

应急办公室、渔业企业、渔业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根据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特点，为渔业船舶配备必要的医疗救治药品和器材；与医疗卫生部门建立密切合作的联动机制，为伤员救治提供医疗卫生保障。

6.5  交通运输保障

6.5.1  应急办公室应明确所属渔业执法船舶的类型、性能、分布、适航能力及通讯方式，按要求配备救生、救助、消防等装备器材；并具备为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提供海上运输保障的能力；

6.5.2  应急办公室应通过积极推进渔业船舶信息化和自救互救装备建设，掌握本地渔业船舶的类型、性能、数量、分布及适航和救援能力；及时调集适航渔船，参与应急救援运输保障；

6.5.3  应急办公室、渔业企业、渔业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在做好海上应急救援的同时，应在陆地做好交通运输接应准备。

6.6  人员防护保障

必须根据海上气象风险级别及船舶适航能力，指派参与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船舶。参加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人员穿戴救生衣等防护器具。严禁适航能力低的船舶和未做好个人防护的人员参与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

6.7  治安维护保障

应急办公室协调公安部门、边防派出所做好事发船舶船籍港及周边的社会治安维护和舆情控制。保障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正常进行。

6.8  通信保障

6.8.1  应急办公室应监督、指导渔业安全通信网络的运行和维护。承担应急值班任务的岸台（站），应向社会公布电台呼号、工作频率，实行24小时值守，确保应急通信联络及时、准确和畅通；

6.8.2  应急办公室应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设立应急值班电话，明确负责日常应急联络的人员，配备必要的移动通信设备，保证信息沟通顺畅；

6.9  科技支撑

应急办公室应建立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专家组和应急救援数据库，并及时更新。为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7  监督管理

7.1  应急预案演练

应急办公室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每年进行一次开展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不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7.2  宣传培训

应急办公室应当对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人员和渔业船舶海上作业人员进行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等方面的培训，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广泛宣传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预防和处置知识。

7.3  责任与奖惩

7.3.1  应急办公室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在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奖励。积极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专项救助资金，对成功救助特大遇险事故，挽回重大经济损失的，建议召开庆功会，表奖有功单位和人员。

7.3.2  对不按本预案要求处理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对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拖延不报，不服从指挥、调度或临阵脱逃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8  附则

8.1  名词解释

8.1.1  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指渔业船舶在航行、作业或停泊中因热带气旋、大风、大雾等气象灾害，海洋灾害，火灾、碰撞、触损、机械故障等原因严重危及船员生命安全或造成船员死亡（失踪）的事件。

8.1.2  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包括本级政府部门投资建设的、具有明确应急救援和应急处置职能的救援力量。

8.1.3  渔业应急救援力量：指可调派参与救援行动的渔业船舶、渔业执法船舶及有关人力和物力资源。

8.1.4  其他社会应急救援力量：指除渔业船舶外，可投入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行动的民用船舶与航空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志愿者队伍等社会人力和物力资源。
8.2  预案管理

本预案由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制定并负责实施，以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

本预案按照相关规定每三年修订一次，并根据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的形势变化和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修订。

各沿海乡镇应参照本预案，结合实际制定本级预案，并报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备案。

8.3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8.4  预案生效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生效，原瓦政办发〔2017〕128号同时废止。

9  附件

（1）市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市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办公室成员联系电话

（3）市乡两级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办公室电话

（4）市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抢险救援船只名单

（5）有关部门联系电话

（6）各地区渔业安全电台通讯频率

（7）相关预案名录

（8）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处置单

附件1
市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

应急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任志友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曲世东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朱洪伟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成  员：吴善辉    市民政局局长

        高锦和    市财政局局长

        陈立新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李俊龙    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李斯文    市气象局局长

        孙公和    市公安局副局长

        洪  海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戚国栋    市公安边防大队大队长

        乔  树    李官镇镇长

        全厚永    永宁镇镇长

        丛  军    谢屯镇镇长

        于永恺    红沿河镇镇长

        迟安海    仙浴湾镇镇长

        陈登辉    土城乡人大主席

        吕国利    阎店乡乡长

        尹晓琦    西杨乡乡长

        刘向阳    泡崖乡乡长

        陆  凯    驼山乡乡长

        姜志洋    三台乡乡长

附件2

市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办公室成员联系电话

	职 务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办公室

主  任
	曲世东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85612099
	13304267111

	办公室

副主任
	洪  海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85611362
	13050515771

	办公室

成  员
	于克文
	渔政管理所所长
	85699639
	13387883777

	
	孙  晓
	渔港监督监督长
	85670133
	13384110997

	
	张立东
	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
	85616294
	18341176177

	
	韩增伟
	市农业农村局计财科科长
	85615476
	13130428450

	
	刘  尧
	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科科长
	
	17704112396

	
	孙振民
	市农业农村局渔政渔港管理科科长
	
	18940827605

	
	刘忠善
	渔业船舶检验站站长
	85660126
	13384110906

	
	王忠菊
	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
	62570751
	13384110949

	
	王劲涛
	华铜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
	
	13384110955

	
	姜忠顺
	将军石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
	
	13384110990

	
	柯本宏
	打连岛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
	
	13384110981

	
	于艳萍
	李官镇渔业助理
	
	13942800236

	
	钟景毓
	永宁镇渔业助理
	
	18909857088

	
	张守伟
	土城乡渔业助理
	
	13898657997

	
	于金龙
	西杨乡渔业助理
	
	13387867888

	
	姜殿臣
	驼山乡渔业助理
	
	13840831179

	
	衣治春
	红沿河镇渔业助理
	
	15940879995

	
	孙佩剑
	仙浴湾镇渔业助理
	
	13332243216

	
	魏文新
	谢屯镇渔业助理
	
	18904119899

	
	高晓研
	泡崖乡渔业助理
	
	15998567969

	
	陈文德
	三台乡渔业助理
	
	13478737373

	
	宋明利
	阎店乡渔业助理
	
	13674241596


附件3

市乡两级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

应急办公室电话

	单位
	工作日白天
	双休日、节假日昼夜，工作日夜间

	
	值班电话
	传真电话
	值班电话
	传真电话

	市农业农村局
	85666986
	85666986
	85663291
	85663291

	李官镇
	85190023
	85190051
	85190023
	85190051

	土城乡
	85180004
	65864737
	85180004
	65864737

	永宁镇
	85170045
	85170892
	85170892
	85170892

	西杨乡
	85150020
	85150020
	85150020
	85150020

	驼山乡
	85140014
	85140014
	85140014
	85140014

	红沿河镇
	85130023
	85134056
	85130023
	85134056

	仙浴湾镇
	85128351
	85128351
	85128351
	85128351

	三台乡
	85295000
	85295000
	85295000
	85295000

	谢屯镇
	85221888
	85220222
	85221888
	85220222

	泡崖乡
	85240060
	85241529
	85240060
	85241529

	阎店乡
	85162018
	85160511
	85162018
	85160511


附件4

市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

抢险救援船只名单

	船名船号
	船主（船长）
	马力
	手   机
	负责人

	辽瓦渔25058
	于淑艳
	180
	18769123777
	姜忠顺

	辽瓦渔35050
	荆友峰
	165
	18842883577
	姜忠顺

	辽瓦渔75299
	张  龙
	194.4
	13889457879
	姜忠顺

	辽瓦渔75216
	史忠清
	190.4
	15754040589
	姜忠顺

	辽瓦渔75020
	张云刚
	185
	18042614690
	姜忠顺

	辽瓦渔75777
	胡乃龙
	309
	13354067181
	姜忠顺

	辽瓦渔25046
	马延海
	185
	13478920689
	姜忠顺

	辽瓦渔75277
	张永钢
	240.7
	15382186877
	姜忠顺

	辽瓦渔75222
	周成辉
	163.2
	18640983179
	柯本宏

	辽瓦渔75105
	崔文祥
	240
	15242618707
	柯本宏

	中国渔政21121
	蔡学智
	354
	13384110905
	于克文

	中国渔政21122
	慕吉堂
	734
	13384118950
	于克文

	中国海监1099
	魏  威
	1217
	13394115953
	于克文


附件5

有关部门联系电话
	部  门
	电  话
	传  真

	中国渔政指挥中心
	010-59192948

59193006
	010-59192955

59192947

	大连市渔业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82862750
	82862750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85612212
	85612212

	瓦房店市应急管理局
	85516155
	85516157

	瓦房店市气象台值班室、预报中心
	85796611
	85796611

	瓦房店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85613024
	85603317

	瓦房店市渔业生产安全指挥部办公室
	85666986
	85666986

	辽宁省海上搜救中心
	82622342
	82622230


附件6

各区市县、先导区渔业安全电台通讯频率

	单    位
	千    赫

	大连市
	6232（白天） 4366（夜间）

	金  州
	6232（白天） 4366（夜间） 8475

	甘井子
	6232（白天） 4366（夜间）

	中山区
	6232（白天） 4366（夜间） 68109

	旅  顺
	6232（白天） 4366（夜间）

	长  海
	6232（白天） 4366（夜间）

	庄  河
	6232（白天） 4366（夜间）

	瓦房店
	6232（白天） 4366（夜间）

	普兰店
	6232（白天） 4366（夜间）

	长兴岛
	无

	花园口
	无


附件7

相关预案名录

1、《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2、《国家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预案》

3、《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

4、《水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5、《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6、《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7、《风暴潮、海啸、海冰灾害应急预案》

8、《国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9、《大连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0、《大连市海上搜救应急预案》

11、《大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12、《大连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13、《大连市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附件8

渔业船舶海上安全突发事件处置单
发往：                    时间：20   年   月   日   时   分   
值班员（签名）：           电话：             传真：           

	来话（传真）

单      位
	
	姓名
	
	电话
	

	
	
	
	
	传真
	

	接报（传真）时间
	20   年   月   日   时   分

	事  件  概  况

	船名号
	
	船籍港
	
	船东
	

	作业类型
	
	船质
	□钢质  □木质
	吨位
	
	主机功率
	

	事发时间
	20   年   月   日   时   分

	事发地点
	N   °   ＇、E   °   ＇  （                ）海域/海区

	船上人数
	   人
	已获救
	   人
	死亡
	  人
	失踪
	   人
	受伤
	  人

	事故类型
	□碰撞  □风损  □触损  □自沉  □火灾  □机械损伤  □触电

  □急性工业中毒  □溺水  □其它  

	事  件  处  置

	一、简要经过及原因：

二、已采取的措施：

三、要求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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